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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0〕270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聚源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县住建局：

你局《关于上报梁河县聚源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梁建请〔2020〕60号）收悉。为切实巩固脱贫成效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实施《梁河县聚源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》；

二、请县住建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，未经县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。

附件：关于上报梁河县聚源村爱心超市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

2020年6月23日

 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易地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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